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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簽署簽署簽署《《《《關於城鎮綜合開發的戰略合作協議關於城鎮綜合開發的戰略合作協議關於城鎮綜合開發的戰略合作協議關於城鎮綜合開發的戰略合作協議》》》》    

 

上置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中國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中國

新城鎮」）為本公司擁有68.07%權益之附屬公司，於2012年4月21日與北京市發改委及國開金融有限責

任公司共同發起設立的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簽署《關於城鎮綜合開發的戰略合作協議》（「合作協議」)，

建立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參與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所投北京周邊小城鎮的規劃、建設和運營。 

 

合作協議只是表達雙方合作的意向文本，不構成互相追究違約責任；雙方同意，對於具體的單個項目，

在雙方就該項目合作事宜達成一致意見後，由雙方另行簽署具體的合作協定。 

 

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合作協議 

雙方願正式結成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參與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所投北京周邊小城鎮的規劃、建設和

運營。雙方有意向在北京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產業及民生發展等城鎮綜合開發業務進行公司

層面及/或專案層面的戰略合作。 初步意向包括，但不限於： 

• 基礎設施建設：參與能源、安全、環境、交通、通訊等城鎮基礎設施建設。 

• 服務設施建設：參與公園、醫院、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專案，以及小城鎮商業服務綜合體的開

發建設。 

• 產業發展建設：參與工業園區，文化、旅遊等服務產業專案，以及特色優質農業產業專案的開

發建設。 

• 民生項目建設：參與高品質的保障性住房、安居房等的開發建設。 

 

 

雙方同意，根據雙方合作項目的實際情況，擬通過在資金合作、項目合作等方面進行合作，具體合作模

式包括但不限於： 



• 資金合作模式：雙方或雙方的關聯公司在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募資、以及專案融資方面進行資

金合作。 

• 專案合作開發模式：雙方或雙方的關聯公司通過共同持股某開發專案運營公司的方式，開展基

礎設施、服務設施、產業及民生發展等具體項目的合作開發建設。 

 

以上協議沒有任何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或董事在該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益。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 

北京小城鎮發展基金由北京市發改委和國開金融公司共同發起設立，總規模100億元，以北京周邊特色

小城鎮建設為投資方向，現已完成一批優質專案儲備，部分專案已進入實際投資階段。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中國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中國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中國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中國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 

2007年中國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掛牌上市，2010年又在中國香港主機板上市（HK1278）。中國

新城鎮發展有限公司是中國領先的城鎮開發建設公司，從2002年起成功運作了上海羅店新鎮、無錫鴻山

新鎮、瀋陽李相新鎮等小城鎮建設項目。 

代表董事會 

上置集團有限公司 

施建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即施建先生、李耀民先生、虞海生先生、蔣旭東先生、時

品仁先生、張宏飛先生及施力舟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張永銳先生及金炳榮先生；及四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姜燮富先生、葉怡褔先生、卓福民先生及袁普先生。 

 

 

 

 

 

 

 

 

 

 

 

 

 

 

 

* 僅供識別 


